华亭市华合智慧城市运营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滨河路停车场挡车石球采购及安装项目询价公告

本询价项目为华亭市华合智慧城市运营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滨河路停车场挡车石球采购及安装，已具备询价条件，现就本项目以询价方式进行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前来参加。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华亭市华合智慧城市运营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滨河路停车场挡车石球采购及安装项目
2. 项目编号：CT-YX-2026-0002
3. 采购人：华亭市华合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中心
4. 合同签约及履约单位：华亭市华合智慧城市运营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5. 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6. 预算最高限价：159300元（大写：壹拾伍万玖仟叁佰元整），报价超出最高限价视为无效报价。
7、采购需求：本次采购花岗岩浅灰色石球590个，具体要求如下：材质为天然花岗岩材质，表面打磨抛光，无裂纹、无缺损、无明显色差，直径40cm、底座厚5cm，单球重量100kg。投放地点：俪景御苑南侧230个、城投世纪花园停车场310个、华亭宾馆北侧人行道50个。
8.供货安装要求：供应商按照采购单位要求完成安装摆放。    具体安装要求如下：石球底部需打孔，孔内植入钢筋；地面对应位置需打孔（深度不低于10cm），植入钢筋规格不低于Φ12mm，
[bookmark: _GoBack]将石球底部钢筋插入地面孔内后，采用石头胶灌注固定，确保石球安装牢固、不易松动。运输及安装过程中产生的破损、损耗由供应商承担。报价为综合含税全包落地价，包含材料费、加工费、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税费、质保服务费、售后维保费、保险费等全部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任何其他费用。
9. 供货周期：合同签订后15日历天内完成全部供货、安装并验收合格。
10. 质保期：12个月，质保期内出现开裂、破损、松动等质量问题，供应商免费更换维修并承担全部费用。
11. 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后，采购履约单位预付50%货款；乙方收到预付款后安排发货，货到现场经甲方清点数量并初步验收；乙方按合同约定完成全部安装工作，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40%货款；剩余10%货款作为质保金，待质保期届满且无质量问题后，甲方在30个工作日内无息结清。乙方需按合同约定开具合规增值税发票（13%）。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本次招标项目相关业务范畴。
2.未被列入“信用中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无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记录（需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截图并加盖单位公章佐证）。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不允许转包、违法分包。
三、报价文件要求
1.文件内容（全部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2）信用中国无失信记录截图、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行贿犯罪记录截图；
（3）报价单（单价、总价，唯一报价，无备选方案）；
（4）产品质量证明、供货及售后服务承诺。
2.装订密封要求
（1）报价文件一式三份，装订整齐、密封完好，封口处加盖单位公章；
（2）报价为含税全包落地价，包含所有费用，采购人不额外支付；
（3）报价有效期自递交截止之日起30日历天，有效期内不得变更、撤销、调价；
（4）须对全部物资完整报价，缺项、漏项视为无效报价。
四、报价文件递交
1.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5月15日17:30（逾期不予受理）
2.递交方式：①电子版：全套文件扫描件发送至邮箱：3588291037@qq.com，邮件主题注明“花岗岩石球采购项目+单位名称”；
② 纸质版：密封文件邮寄至：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市东大街174号，快递运单备注项目名称。
3.收件信息
收件人：范女士
联系电话：19193309615
五、评审办法
在资格合格、完全满足采购需求、报价有效的前提下，按照最低合理报价确定成交供应商，结果公示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签订采购合同。
六、联系方式
采购人：华亭市华合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中心
联系人：范女士
联系电话：19193309615
注：本公告公示期为三个工作日


